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新进教职工（事业编、参编）入职指南
（2026年版）
	各位老师，您好！欢迎您加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为了使您能更便捷、更高效地办理入校报到手续，我们将学校相关办事流程进行了汇总，编辑了《教职工入职指南》，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请各位老师根据下面的提示完成各项入职手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也请大家在使用过程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建议，以便我们不断地对《教职工入职指南》进行完善，谢谢。
祝大家入职顺利！  
人事处
2026年3月

	办事流程
	咨询联系人
	主要内容

	入职前材料准备
	
	准备相关材料：
1.2026年教育部接收应届毕业生信息表（有落户指标填写）；
2.婚育状况调查表；
3.中央在京单位职工住房情况登记表；
4中央在京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请审核表；
5.调入职工住房调查函（调入人员填写）；
6.调入职工住房情况调查表（调入人员填写）；
7.将身份证正面和银行卡正面图片粘贴在一页Word中上传附件（工资卡的开户行须为中国农业银行，且必须是I类卡）；
8. 1张身份证正反面在同一张A4纸的复印件，另外将身份证正、反面图片粘贴在一页Word中上传附件；
以上相关表格模版从人事处网站通知栏《关于2025年新进职工入职报到须知》下载！

	入职手续办理
（现场办理）
	人事处人事科
联系人：吕上
联系电话：82323182
办公地点：办公楼623
	携带《录用通知书》到人事处人事科办理入职手续。
一、应届毕业生
（一）有落户指标
1.学历、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2.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的进京审批回执原件；
3.户口迁移证或常住人口登记卡；
户口迁移证上迁移原因:“大中专学生毕业”、“毕业生分配”等相关；职业:“毕业生”或“学生；迁往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9号。
4.2026年教育部接收应届毕业生信息表（电子版发送至rsk@cugb.edu.cn，无需纸质版）；
5. 身份证正反面在同一张A4纸的复印件，在右上角注明身高、血型、所在单位、联系电话。
（二）无落户指标
1.学历、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2.身份证正反面在同一张A4纸的复印件。
二、博士后出站人员、调入人员
1.行政介绍信；
2.最高学历、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3.身份证正反面在同一张A4纸的复印件；
4博士后证书复印件（博士后人员）；
5.博士后落户：博士后工作满6个月后，联系原流动站办理出站落户手续。
6.调入人员（事业编），先调档再入职。
三、留学人员
1.身份证正反面在同一张A4纸的复印件；
2.教育部颁发的学历学位认证，如国外博士后需要合同翻译件（加盖正规翻译机构的印章）；
3.留学回国人员办理入职后，请登录留学服务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cscse.edu.cn/publish/portal0/），进行落户登记，上传资料。并将以下材料的彩色扫描件jpg 格式，小于1M 打包发送至2021810017@cugb.edu.cn,邮件及文件名称为“姓名+入职年份+工号+事业编（或参编）”。
（1）护照首页、签证页和出入境记录(国家移民管理局查询)。
（2）留学人员《档案保管证明》原件的彩色扫描件。情况属 ①留学人员档案存放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系统可自动识别，无需上传档案保管证明；②留学人员档案存放在具备人事档案保管权的在京用人单位或单位委托的在京人事代理机构，由档案保管单位开具下载《档案保管证明》模板并按要求盖章上传； 
（3）留学人员户口本原件的彩色扫描件。情况属：①家庭户口请上传户口本首页和本人页正反面；② 集体户口请上传集体户口首页（首页复印件加盖集体户口管理部门印章）和本人页正反面；③留学人员户口仍保留于在京高校，需先将户口迁回原籍后再提交单位申请；④因户口本信息有误将会影响后续手续办理，建议留学人员与户籍地公安机关确认现户籍地址和登记机关是否发生变化，并及时更新户口本信息。户口本中出生地和籍贯须精确到市或区县。
（4）在外学习、工作证明材料。
①在国（境）外获得学位的，请提供国外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或成绩单；②出国进行博士后等性质的研究工作的，请提供国外院校或研究机构出具的录取通知书、交流合同及工作结束证明等材料③在国（境）外获得学位的，应具有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获得国内博士学位出国进行博士后等性质的研究工作的，应确保国内学籍信息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                                                                                                                                            
（5）单位接收函。
模板为固定格式，请勿自行改动。落户人员在留服中心网站自行下载填写。             
（6）《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及事业编说明函。
①参编人员开具在用人单位最近三个月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注：可通过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权益查询服务平台在线定制，应为连续实缴记录，补缴不计算在内）。
②事业编制的留学人员请上传《事业编制说明函》，找综办623吕老师开具。
具体要求以留学服务中心网站要求为准。
四、如入职前在国内参加过工作，需要提供首次参加工作时间认定材料（复印件）：
公务员录用审批表、机关事业单位毕业生转正定级审批表、劳动合同、社保个人基本信息查询截图（含首次在加工作时间项）、博士后个人进站备案证明等其中之一。

	聘任合同签订
（现场办理）
	人事处人事科
联系人：吕上
联系电话：82323182
办公地点：办公楼623
	正式报到之后，与学校、二级单位（用人单位）共同签订三方聘任合同：
1.与各二级单位（用人单位）签订岗位目标和工作任务；
2.与用人单位、学校签订正式聘任合同。

	个人信息采集
（网上办理）
	人事处人事科
联系人：吕上
联系电话：82323182
办公地点：办公楼623
	登录人事系统，完成待办任务中的个人信息采集，所有信息项填写完整，检查无误后，提交审核。

	社保手续办理
（网上办理）
	人事处劳资科
联系人：张艳
联系电话：82323095
办公地点：办公楼619
	1.登录人事系统，完成待办任务中的社保手续业务；
2.仔细填报并核对《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信息登记表》（事业编人员两险、参编人员五险）中的信息，并导出打印，签字后拍照上传系统；
3.将身份证正、反面图片粘贴在一页Word中上传附件。

	劳资手续办理
（网上及现场办理）
	人事处劳资科
联系人：王颖
联系电话：82323095
办公地点：办公楼619
	1.登录人事系统，完成待办任务中的劳资手续业务；
2.仔细填报并核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新教职工公积金信息采集表》中的信息，导出打印，签字后拍照上传系统；
3.将身份证正面和银行卡正面图片粘贴在一页Word中上传附件；
4.博士后出站及调入人员移交工资转移介绍信原件。

	党组织关系转接
	党委组织部
联系人：张慧娴
联系电话：82322831
办公地点：办公楼626
	1.来自北京市各区、县、局党委，市属企事业单位以及中央在京高等院校和京外已接通“全国组织关系转接系统单位的党员，应通过北京市"党员E先锋”平台或京外线上系统办理转入，原则上不接收纸质介绍信。
2.来自国家机关、国家科研院所、军队系统、国资委下属企业、银行系统、铁路系统、民航系统和其他未对接"全国组织关系转接系统"单位的党员，应持原党组织开具的纸质《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前往入职院级党委、党总支或党支部报到。
3.学院新入职教职工的组织关系应转至学院党委/党总支，线上转入"地大***学院党委/党总支”(不能为党支部)，纸质介绍信抬头写“中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院委员会”，去向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院”。入职校医院、雄安校区建设指挥部的党员线上组织关系应转入"中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委员会”，介绍信抬头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组织部”，去向写"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组织关系代码可向介绍信抬头单位咨询，党费交至日期按实际填写。

	户口办理
	保卫处户籍室
联系人：石雨轩或朱少霞
联系电话：82321820
办公地点：操场北看台一层保卫处户籍室
	无本市房产的教职工落户海淀区级公共集体户：关注人事处主页-服务指南-人事科有关新教工海淀区级公共集体户落户办理流程，按新教工落户海淀区级公共集体户材料清单准备材料，交到保卫处户籍室。
1.博士后/留学归回人员：在收到落户证明后，将个人信息发到指定邮箱，个人打印《在职接收证明》及《区级公共集体户落户申请表》凭《落户介绍信》到人事处623吕老师处盖章签字。
2.应届毕业生：人事处收到教育部落户证明、户口批件后通知本人，按新教工落户海淀区级公共集体户材料清单准备2-5项材料，《在职接收证明》及《区级公共集体户落户申请表》到人事处623曹老师处盖章签字。
3.特别提示：提交户口信息前，需要核实本人（含随迁家属）的户口卡或户口簿的户口信息为最新，并与实际相一致，如不一致请及时变更，以免影响落户。变更信息包括：派出所名称、户籍地址、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项。

	校园卡办理
（网上及现场办理）
	信息网络中心
卡务数据联系人：郝日青
联系电话：82321258
办公地点：地调楼310
制卡联系人：杨萱
联系电话：82322294
办公地点：地调楼304
	1.登录人事系统，完成待办任务中的信息网络中心业务；
2.上传电子版个人证件照，像素要求为358像素（宽）×441像素（高）；
3.信息网络中心审核通过后1个工作日，到地调楼304室一卡通服务窗口领取校园卡。

	邮箱开通
（网上办理）
	信息网络中心
联系人：张楠，
联系电话：82323610
办公地点：地调楼308
	信息网络中心审核通过后，开通邮箱。


	网关开通
（现场办理）
	有问题可电话咨询82322294/82322957
	领取校园卡后，到圈存机自主开户（网费服务>网络开户）。

	住房补贴办理
（现场办理）
	国有资产管理处
联系人：马星辰
联系电话：82322782
办公地点：办公楼212
	1、 中央在京单位职工住房补贴申请审核表
1.房屋地址及建筑面积：自己购买或享受国家福利分房的如实填写，租房不用填写。
2.申请人配偶所在单位意见：配偶单位相关部门需签字盖章。
2、 中央在京单位职工住房情况登记表
1.“购房补贴建筑面积标准”、“离退休时间”、“建立公积金时间”、“公积金账户”四栏可不用填写。
2.房屋信息：自己购买或享受国家福利分房的如实填写，租房不用填写；若享受国家福利分房，需原产权单位签字盖章。
3.最下面一行需要配偶单位盖章，即“配偶单位房管部门签章”和“配偶单位人事部门签章”；单位若无房管部门，可以加盖公章。
3、 调查函（调入人员填写）
    自行打印表格，填写原单位名称和姓名，到综合办公楼212盖“国有资产管理处”处章，然后将此调查函寄到原单位相应部门，填写相应内容并盖章后寄回本人，最后交到综合办公楼212存档。
4、 调入职工住房情况调查表（调入人员填写）
    如实填写本人和配偶相关信息，签字后交到综合办公楼212存档。

	子女关系办理
（现场办理）
	校医院（含计生办）
联系人：刘莉
联系电话：82322761、82323080
办公地点：校医院公共卫生部101室
	1.入职时提交《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引进人员婚育状况调查表》1份；
2.已婚人员：提供夫妻双方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已生育子女者，提供其所有子女户口本、生育服务登记单、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已办理独生子女证者，需提供《独生子女申请书》原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原件及原单位出具的《独生子女费转移介绍信》；
3.未婚人员：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本。

	公费医疗办理
（现场办理）
	校医院（含计生办）
联系人：魏洁
联系电话：82320057
办公地点：校医院318室
	事业编制人员持校园卡到校医院3层 313室办理校园卡关联业务。
313室无人时请到318室。



